
 
                                                
 
 
 
 
 
 
 
 
 
 
 
 
 
 
 
 
 
 
 
 

                                               
 
 
 
 
 
 
 
 
 
 
 
 
 
 
 
 
 
 
 
 
 
 
 
 
 
 
 
 

         2015 年 5 月 7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

一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四

月十日，昆明市寻甸县天空一反常

态，没了往日的“春城”气候，骤然

寒气横生，冷风刺骨。早上八点多带

铁窗的特警车驶入两辆，车后装有长

棍短棍和盾牌，车上跳下二十来特

警，拉上警戒线围住寻甸法院；前后

又开来十多辆警车，停满对面车场。 

看这阵势，路人纷纷猜测：肯定

是哪位大贪官受审，搞这大排场！然

而，当天不是审什么大贪官或者重要

刑事罪犯，而是对四位修炼“真善

忍”的善良法轮功学员开庭。昆明

市、石林县、嵩明县、东川区、盘龙

区等地的国保、610、政法委等公检

法人员也到了，一时间戒备森严、杀

气腾腾！ 

遭迫害的四位法轮功学员是王

正礼（男，五十岁，嵩明县水务局灌

区管理局副局长、业务骨干）；王菊

珍（女，四十六岁，王正礼妹，小学

高级教师）；毕金梅（女，五十岁，

水务局灌区淡水养殖工程师）；李晓

玲（女，四十一岁，小学高级教师）。

他们都曾在单位获得了许多荣誉证

书。王正礼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

九年，从嵩明县乃至全国水利系统、

水利厅发给的各类荣誉证书；毕金

梅被评为养殖专家，得过农业部、

水利厅、嵩明县等发给的荣誉证书；

王菊珍曾被嵩明县教育局、昆明教

育研究会、省教育局等评为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李晓玲被评为高级教

师，也应有许多的荣誉证书。 
四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四年八

月十六日到昆明寻甸县发放神韵光

碟，被警察绑架、构陷。家属聘请

到了外地正义律师郭莲辉、兰志学、

毛宏伟、姜一兵为他们作（转下页）

【明慧网】加拿大国会议员 Lawrence Toet 致信法轮大法协会，祝贺法

轮大法洪传二十三周年，并表示“他们为我们国家丰富的历史传统的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加拿大温尼伯市市长布莱恩•褒曼致信法轮大法协会，祝贺洪传法轮大

法二十三周年，并称赞法轮大法“带给我们这个多元城市的积极影响”。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贵

林港市（Port Coquitlam）市长格雷

格•摩尔（Greg Moore）先生致信法

轮大法协会，表达“我们对法轮大法

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同时感谢你们为

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付出的

努力。”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密新地区（District of 
Mission）市长 Randy Hawes 致信法

轮大法协会，对法轮大法弘传二十

三周年表示“美好的祝愿和问候”，

并称“我们的心与你们在一起”。



 
 
 
 
 
 
 
 
 
 
 
 
 
 
 
 
 
 
 
 
 
 
 
 
 
 
 
 

 
 
 
 
 
 
 
 

 突破网络封锁浏览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云南特刊 第 2 版   2015 年 5 月 7 日   

  截至 2015 年 5 月 6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 亿。 

（承上页）无罪辩护；李晓玲家属为

她请了本地律师辩护。 

四位法轮功学员步入法庭时，高

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世界

需要真善忍！”这熟悉的声音，熟悉

的话语，是十六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

苦口婆心向世人讲述的真相，这是生

命的希望、是救赎灵魂的真言！在这

小小的空间，在每个人的耳旁回荡，

希望人们用心记住它！ 

当天，家属都想进去旁听，两次

向庭长舒迎东申请，庭长做不了主，

找郑副院长，后决定每家开出十人名

单，登记身份证，注明与当事人的关

系。可第二天就变了，每家只能进三

人，法院定了十二人，一人未赶到，

换一人都不行。家属问为什么？请解

释理由。一法院人员（图片上正面戴

徽章的）说：不解释。家属说：不说

明理由，讲不讲道理？这人振振有词

的说：“我们就是不解释，就是不讲

道理，我们法院就是不讲道理。” 

家属已八个月未见到自己的亲

人了，当时就伤心地哭诉起来说：我

们家的人没有犯法，所以我们才来看

他们，如果真的犯法，我们也不好意

思来了。既然你们说他们犯法了，就

让我们进去听听，看看他们到底犯了

什么法？你们把位子让给那些不相

关的人，他们与我们的亲人是什么关

系？难道还比我们更亲吗？是你们

在心虚，犯法的是你们…… 

有路人听了就劝说：不要哭！这

些人是没心、没肝、没肺的，是从石

头里蹦出来的！你们家的人是好人，

老天会保佑他们的！ 

开庭后，法官问当事人是否有要

求合议庭人员回避？当事人王正礼、

王菊珍、毕金梅都要求“无神论者”

回避。信仰案件，冲突的一方应回避。

法官驳回，回避无效。 

辩护律师说：按二零零七年关于

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关决定，今天合议

庭组成人员，应有三名人民陪审员参

加，可参加的陪审员三个都是法院审

判员，是违法的。 

针对公诉人指控，律师辩护：《刑

法》第三百条与罪名没有联系。第三

百条法律是在有动机、有目的的情况

下故意犯罪，此罪名危害的对象是

“国家法律实施”，国家哪一部法律

实施遭到了破坏？谈不到客体受到

了侵犯，罪名是不成立的。公诉机关

起诉超越了司法权限，信仰活动中的

制作、宣传不仅破坏不了法律实施，

而且是合法的。当事人之间不是组织

关系，是兄妹、同事，本来就有往来，

修炼后也不会变成组织，没有组织特

征和形式，他们无论拥有什么资料，

什么物品都不构成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罪。 

执法机关的另一法律依据是

“两高”司法解释。而“两高”的司

法解释只针对邪教，不针对法轮功，

法轮功不是邪教，至今找不到一份认

定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文件。二零零

五年公安部与中央办公厅公布的十

四种邪教名单中也没有法轮功。公诉

人马上回应说：“公安部的文件不代

表法律”。律师又回应说：“两高”

解释也不代表法律，因不是人大制定

的。 

律师认为退一万步说，假如“两

高”的司法解释等适用于本案，那

么，整个案件也是程序违法，证据不

足，事实不清的： 

公安阶段、检察阶段不让接见当

事人，剥夺律师和当事人的权利；法

院没有公开审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限制旁听人数和发“旁听证”是违

法的，是对信仰团体的歧视。就因

为法轮功没有在国家民政部门登记

注册，就说是非法的、邪的，我国

有些组织也没有到国家民政部登记

注册，如妇联和党中央都没有登记

注册，能说是非法、是邪吗？ 

世人啊！为了您能明白真相，

法轮功学员做出了怎样的付出！请

您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世界需要真善忍！请您一定辨

别善恶，认清正邪，回归善良的本

性！◇ 

（文章节选自明慧网） 

在中国大陆，正义律师们已在中

共的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

场无罪辩护，律师们指出：按现行的

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

而迫害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在犯罪。 

北京张科科律师指出：“法律是

严谨公正的，而今天对法轮功信仰者

的迫害完全是构陷和枉判。何时能实

现真正的‘法制治国’需要我们每

一个法律人的坚守与抗争，更需要公

民自我维权的法律意识。如果人人都

抵制身边的司法暴力，那么暴力将失

去它的生存环境。”  

北京王全璋律师说：“所有法轮

功案件中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

是对邪教宣传品的鉴定。而这个鉴定

是什么？谁有资格来做这个鉴定？

鉴定需满足的条件是什么？这些均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整个证据

链是完全违法的，是残缺的。十几年

对法轮功信仰人士的迫害均是出自

这条明显违法残缺的证据链。中国现

行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证明法轮

功是×教。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的人权

迫害！” 

正 义 律 师 发 声


